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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5月，为转移诈骗资金，被告人马某、罗某
合伙开发了某充值系统，用于各种充值服务。
  他们在二手交易网站、短视频平台、微信朋友圈、
社区团购群等发布话费、电费、燃气费、加油卡、影视
会员等低价充值服务的广告，通过低于市场价的“慢
充”服务吸引客户，收集大量订单。收到顾客的充值费
用，被告人扣除提成后，将剩余资金直接或转换成虚拟
货币转给“上线”，并将顾客个人信息告知“上线”，
“上线”诈骗分子在一两天内，用电信诈骗所得赃款给
顾客充值缴费。
  由此，诈骗分子、洗钱团伙披着正当充值交易的
“外衣”，将客户“干净”的充值费用收入囊中，而诈
骗、赌博等所得赃款则流入通信公司、电力公司等账
户，从而达到掩饰、嫁接、转移违法犯罪资金的目的，
实现“黑钱变白”。
  寿光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马某、罗某通
过充值系统，转移非法资金，从中分别获利353.4万元、
419万元，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法院最终依
法判处被告人马某、罗某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薅羊毛”是一个网络流行语，最初指的
是消费者专门收集商家放送的优惠福利，利用
折扣、返利等方式以小成本获取一些利益或回
报的行为。后来，一些不法分子打起歪主意，
将消费者的福利变成非法敛财的手段。在寿光
市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案件
中，被告人自行开发系统，搭建“慢充”平
台，通过错位充值的方式，为犯罪分子转移非
法资金，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本报记者 张韶华 通讯员 郑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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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光市人民法院法官表示，随着网络信息社会的不
断发展，各种利用新型信息技术手段从事犯罪活动的现
象层出不穷。明知他人利用网络实施犯罪，还为其提供
技术支持或帮助的，将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追
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
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
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
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
罚金。
  目前，犯罪分子的“洗钱”手段越来越高明、越来
越隐蔽，普通群众很难识别。法官提醒，一定要保护好
个人隐私，选择有安全保障的正规渠道充值缴费。不要
为了贪小便宜点击可疑的网站链接，以免成为网络洗钱
犯罪的“工具人”而导致手机号、充值账号等因涉诈被
停机、封号或限制使用，造成生活不便，甚至被公安机
关传唤接受调查。若为赚提成主动充当不法平台的代
理，会被追刑责，得不偿失。

法官说法

  王某与赵某相互认识，因为一些琐事，两人产生矛
盾，一时难以化解。心存怨气的赵某为泄私愤，在抖音
平台上，多次发布针对王某的视频，存在侮辱性言论和
恶意诋毁内容。视频一经发布引发了不少网络用户浏
览、评论，影响极大，严重侵害王某的名誉权，给王某
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
  面对赵某公然的侵权行为，王某果断拿起法律武器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寒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抖
音平台具有公共空间属性，民事主体在个人抖音账号中
发布侮辱或者贬损他人的言论，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行
为，依法应承担侵权责任。赵某的行为已构成对王某名
誉权的侵犯，依法判决赵某停止侵权行为，并在抖音平
台上公开道歉，同时赔偿因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和精神
损害抚慰金共计12250元。然而，判决生效后，赵某并
未主动履行法院判决。
  法律威严不容挑战。王某申请强制执行。寒亭区人
民法院迅速行动，依法冻结了赵某的银行账户，查封其
名下部分资产，并对其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消费措施。在
强大的法律威慑下，赵某最终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在法
院的监督下，到抖音平台发布了诚恳的道歉声明，并履
行了全部赔偿义务。

  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今天，抖音等短视频
平台成为人们分享生活、交流互动的重要场
所。然而，网络并非法外之地，任何不当言行
都可能引发严重后果。在寒亭区人民法院执行
完毕的一起发布短视频引发的名誉权纠纷案件
中，侵权人在法院监督下，发布了诚恳的道歉
声明，并履行了全部赔偿义务。

□本报记者 张韶华 通讯员 赵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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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亭区人民法院法官表示，社交平台虽然给予我们
表达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是建立在尊重他人权利、遵守
法律底线之上的。在网络世界中，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具
有影响力，需要遵循法律法规与道德规范。以发泄个人
情绪或达到不良目的，随意辱骂、造谣诋毁他人，必将
付出沉重的代价。
  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
社会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
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
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第一千零二十
七条规定，行为人发表的文学、艺术作品以真人真事或
者特定人为描述对象，含有侮辱、诽谤内容，侵害他人名
誉权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该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法官提醒，在网络平台上，应时刻保持理性与克
制，以文明友善的态度进行交流互动。当与他人发生分
歧或矛盾时，要通过合法合理的途径解决，而非进行辱
骂、诋毁等侵权行为。若发现自己被诋毁、辱骂时，应
积极寻找合法途径解决，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
益。法官同时呼吁广大网络用户文明、守法，共同营造
清朗、和谐、文明的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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